	保险范围（杭州市辖区内）
	赔偿限额

	特定区域：
1.公共交通工具内部；
2.公益性文化设施；
（指博物馆，美术馆、科技馆和纪念馆、名人故居，公共图书馆）
3.公益性体育场馆。
	意外残疾最高赔偿限额50000元/人/份

	
	意外身故最高赔偿限额50000元/人/份

	
	意外伤害医疗费最高赔偿限额10000元/人/份（含住院津贴）

	
	突发急性病身故（猝死）慰问金2000元/人/份

	其他区域：
1.各级养老机构、老年活动中心、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、老年食堂等为老服务机构；
2.居所、庭院、小区内、小区周围广场、道路等日常生活空间；
3.农贸市场、超市、宾馆、饭店等营业性服务场所；
4.上述列明范围外的其他区域。
	意外身故最高赔偿限额5000元/人/份

	
	[bookmark: _GoBack]意外残疾最高赔偿限额5000元/人/份

	
	意外伤害医疗费最高赔偿限额3000元/人/份（含住院津贴）

	保险费
	30元/份/年/人

	备注：每人限保五份。
1.特定区域：意外伤害医疗费最高赔偿限额10000元/人/份（含住院津贴），其中:
意外伤害医疗费最高赔偿限额8000元/人/份；意外伤害住院津贴：20元/天/人/份，最高赔偿限额2000元/人/份。 
2.其他区域：意外伤害医疗费最高赔偿限额3000元/人/份（含住院津贴），其中:
意外伤害医疗费最高赔偿限额1000元/人/份;意外伤害住院津贴：20元/天/人/份；最高赔偿限额2000元/人/份。 
3.意外医疗费年免赔额：100元。
4.意外医疗费赔付比例：通过医保先行赔付的意外医疗费，剩余部分在医保赔付的范围内保险人同意按照70%赔付；不通过医保直接向保险人赔付的意外医疗费，在医保赔付的范围内保险人同意按照65%赔付。
5.猝死：猝死指平素身体健康或貌似健康者，由潜在疾病、身体机能障碍或其他非外来性原因所导致的、在出现急性症状后发生的突然死亡，以医院的诊断或公安、司法机关的鉴定为准。本处所指突然死亡包含突发急性症状，且直接、完全因此急性症状突然发作后的48小时内身故。（具体以医院的诊断或公安、司法机关的鉴定为准）
6.对无外伤且无法提供医院诊断证明或其他权威机构（公安、交警、司法鉴定所等）证明属于意外伤害的身故，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。
7.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因意外伤害治疗，保险公司不考虑骨质疏松，病理性骨折对该事故产生的影响，按合同约定承担本次保险责任。
8.被保险人身故，家属未及时报案，在火葬处理后报案且无法提供医院诊断证明或其他权威机构（公安、交警、司法鉴定所等）证明属于意外伤害的身故，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。
9.被保险人出险，要第一时间拨打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进行报案。



